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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突出抓好案件查办。始终将案件查办工作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第一指标。2020年，累计立案查处文化市场一般程序案件14起，包括3起培训机构擅自从事非法出版物发行业务案，2起出版物发行单位销售盗版教材侵犯著作权案，1起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案；4起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，1起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容纳未成年人案，2起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案，与淄川区联合办理跨区域违法案件1起，完成罚没收入50000元，没收非法出版物6000余本（份），案件办理数量质量均列全市第一，获得市级办案奖励经费3万元。特别是侦办的4起利用互联网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全部移交公安部门刑事立案，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，进入审查起诉程序；另1起销售盗版教材侵犯著作权案已与公安部门成立9.01案件专案组，正在联合侦办。
二、突出抓好专项行动开展。今年以来，按照省、市扫黄办部署要求，我局先后组织开展了“扫黄打非”清源、净网、护苗、固边、秋风以及网络低俗信息、网络直播、涉政治类有害出版物清查等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和宣传活动，连续出台9份相关行动方案，按时向省市报送工作进展情况。工作中，注重加大互联网文化、互联网视听、互联网出版等领域监管力度，与公安网监部门建立密切协作机制，利用公安技术手段严密巡查监控涉黄涉非涉军网站网页和微信群，及时上报删除网络有害信息近2000条。坚持提高政治站位，反复排查、严密封堵涉政以及涉邪教、有害功法及其他迷信邪说出版物、印刷品，全力确保了违禁出版物及印刷品不在周村市场出现。7月，根据相关线索，我局联合区民宗局、区公安分局迅速行动，在周村区某居民家中发现印有基督教宣传字样塑料扇印刷品500余件，现场全部予以收缴。目前，我局已与公安、民宗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密切协作机制，形成多组力量监管市场的态势，全区文化市场经营秩序持续向好。
三、突出抓好市场监管。创新建立《周村区出版物市场暗访工作制度》，以印刷厂、出版单位、民办培训学校、中小学周边、涉非法宣传材料（内部刊物）单位为重点，出动执法人员150余人次，累计开展了56次出版物市场暗访及突击检查行动，突出打击有害、色情、暴力、侵权等非法出版物、盗版教材和教辅读物，积极引导版权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，形成公平有序、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。以全面落实印刷企业“五项制度”为抓手，创新建立《周村区印刷企业重点监管制度》和《印刷企业“一户一档”管理制度》，对全区75家包装印刷企业逐一走访摸底，了解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，督促落实行业监管制度，及时纠正违法违规经营行为。突出加强营业性演出活动监管，今年以来，依法提醒告知、指导规范周村吾悦广场、盛世活力城、银座商城等房产商超项目营业性演出活动6场次。特别是联合公安、卫健等部门全过程服务，多次现场研究安保监管方案，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有力保障了黄绮珊周村演唱会成功举办，现场观众人数达5000人。持续保持对非法流动搭台演出的打击力度，坚决打击含色情、暴力等不健康内容的演出活动，叫停未办理合法手续营业性演出6场次，有力杜绝了非法演出在周村市场出现。9月23日，淄博市2020年“扫黄打非”工作推进会在我区召开，会上，我局作了典型发言。因工作成绩突出，我局连续第三年蝉联全省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先进单位，2020年“扫黄打非”工作综合考评位列全市第一。



